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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内容概要

晚清民国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随着传统中华法系的解体，近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成为时代迫
切之主题。“有其法者尤贵又其人”，法律人是沟通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的重要媒介，本书着眼于近
代法律人群体，关注了晚清民国时期章宗祥、董康、汪荣宝、瞿同祖、徐道隣、潘汉典等10位被人们
遗忘了的法律人，书写他们各自践行的法律故事，还以历史公道，让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绽放
光彩。相对于制度变迁的冰冷无情，他们的故事却有血有肉，见证了法治中国的百年历程。
采取“以我有补人无”的方法，发掘晚清法律史上少为人知的法律人物及背后的故事，既力求言人所
未言，又不失叙史的客观公允。不但从小小的侧面鲜活地展现了晚清法律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面目，
亦能使读者从中窥得法律思想与学术的传承，体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感悟人生与人心的变迁。对于
走近晚清法律人物、了解晚清民国社会乃至近代法律史研究，皆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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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作者简介

陈新宇,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近代中国刑法语词的塑造—
—以外国刑法典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清代的法律方法论——以〈刑案汇览三编〉为中心的论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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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精彩短评

1、作者用心用时间去补上法律链的缺片。
2、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都值得深究，比如民国法律人后期思想的保守化和民国初年法制建设的悖论
等等
3、回家路上打发时间读完，名为“失踪者”有些令人费解。写不同人物笔法细微差别，大体上浅显
易懂。
4、虽然通篇着实有卖弄文笔之嫌，各种“管见以为”啊，但确实写的不错。想引其一段话“生命之
树漫长却又短暂，茫茫人海之中，潮起潮落之际，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宛若前赴后继扑上海岸的浪花，
有瞬间交集，便又消逝无痕。”触动良多，确实，人生路上，没有谁会永远陪伴同行。
5、作者长篇累牍地在向我们展示清华法学是多么的有历史传承，难道是因为自己为清华法学教授而
与有荣焉？其行文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让人觉得很矫揉造作，如“念兹在兹”等表达让文章既不像白话
文又不像文言文。不是很喜欢这本书，感觉写的也不好。读微信公众号“大案”评出的2015十大法治
图书才去读的。
6、陈老师的书，考证细致，文笔朴实，是一种阅读的享受。
7、钩沉旧事，认识不一样的法律人⋯
8、2016.1.11夜，当当。陈新宇《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基本上每篇都是简单的史料考订，不全面
也不深入，篇尾一个简短的余论，立论的整体框架还在许章润的《法学家的智慧：关于法律的知识品
格与人文类型》和《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二书中打转，特
别是《法学家的智慧》中所收《书生事业  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
术史研究》，陈论及之人物，许文早已论及；许论及之人物，陈书则有遗漏；许文提出的观念，陈书
在给他作注脚。
9、真的只是在贴寻人启事
10、小书，简单的勾勒了几个民国法学家，无聊时可以翻翻的作品。
11、夹带私货也太多了吧。
12、正如序言所言，此书旨在“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术同好。”是起点，而非终点。依仗法制史
一点皮毛，读起来尚能适当扩展，有时还埋怨作者述析不过瘾。董、瞿、何历史交错，唏嘘不已；燕
、邵、端木、潘温润严谨，值得敬重。又在火车上看完了一本小册子，看来火车已替代马桶成为我最
佳读书地点。
13、关于理论与史实的观点是非常个人特色、同时想来很有道理的。考据类的文章从资料等之上看得
出是很扎实的。但除此之外似乎也并没什么了，一语中的的洞见不多。尤其是，一，浅显，文笔一般
，有时感觉有些匠气，甚至有些大词，不甚简练。二，后几篇文章，尤其是纪念性文章，明显不是学
术论文，也不算随感，因为实在是观点先行了——可以理解，但也只适合报刊或讲演吧。
14、还可以写的更好，书中涉及的这些人物资料尚有很多发掘和可以书写的，甚至潘老也还在世。现
在的内容让人读后意犹未尽。
15、那个年代的人事，多令人感佩。这本书值得翻翻。
16、科普书。。。而已~
17、标签在文化和法学中犹豫，好书，但是差口气。毕竟是情怀作品，地铁上有路人问我抄书名，也
算是应了情怀。
18、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觉得自己如果这样不努力下去就会辜负“法律人”这样一个讲法吧。
19、用心之作,十年磨剑

20、好书。研究历史之人的文字自带一种书卷气 读来顺畅 ；内容上 通过这些法律史上的人物故事 反
应时代的变幻 法律人的素养 有的文字与故事令我唏嘘 观史也在观今 视人亦在视己
21、全书已阅，一部用心、中肯之作，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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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精彩书评

1、法律上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法学家 法律的历史是法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法律根基的部分。一
方面,法律是一种历史的延续,现行“良法”皆有“历史根据”；另一方面,相对于制度变迁的冰冷无情,
法律人的故事却是有血有肉的。透过清华大学教授陈新宇的《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一书,晚清民国
时期章宗祥、董康、汪荣宝、瞿同祖、徐道隣、潘汉典等10位被人们遗忘了的法律人,见证了法治中国
的百年历程。　　晚清民国时期的法律人群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受到晚清民国动荡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这一群体的法律思想呈现出
开放、多元、复杂的特征,法学家们在运用西方的法治理论来改造中国法制现实的过程中,其理论思维
虽已把纯粹的西方法治理想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但在主要学术观点上却又“不统一”或“前后抵牾
、相互矛盾”。当然,也正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和强烈的现实法制意识,法学家们或著书立说成就
一家之言,或投身现实、矢志司法实践,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　　法律是与政治联系最为紧
密的学科。1924年～1936年,民国新立,军阀混战,政府更迭。不少法学家都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其中,
近代杰出的法学家和法律教育家燕树棠即在治学、教学之余又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当时的国际法界一
直有“南周(鲠生)北燕(树棠)”之说。在治学上,燕树棠不但引介西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还对中国的法
治和法律教育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这在他一生之重要著述——《公道、自由与法》中均有所体现,从
中既可窥得先生于专业学识之博洽娴熟,又可瞥见其对社会时弊之深刻洞察,更可体悟其对现代法治之
信仰与恪守。他认为,民国的根基在民治,而维系民治之根本在于法治。法律是保障个人生命财产安全
的手段,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是社会进步的标尺。从事法律的人实则构成民治的中流砥柱。同时,作
为法律人,不但要掌握法律专门知识,也要养成“法律头恼”。只有拥有“法律头脑”,才能变机械的法
律知识为灵活的法律运用,变“死法律”为“活法律”。燕树棠的见识,放眼当前的法学教育改革也不
落伍。　　“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法律人是沟通规范与社会事实之媒介,法治之理念,乃由他们的
身体力行落诸于实处,故法律人之素质,实乃一国法治成败之关键。“考晚清法律人物群像,观中国近代
法制变革。”陈新宇教授“十年磨一剑”,既力求言人所未言,又不失叙史的客观公允。《寻找法律史
上的失踪者》不但发掘出晚清法律史上少为人知的法律人物及背后的故事,还多棱角地、鲜活地再现了
晚清法律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面目。透过书中这些法学大家们各自践行法律的故事,还以历史公道,让
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绽放光彩。发表于2015年4月26日《法制日报》第12版阅
读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50426/Articel12002GN.htm发表时因版面所限，本文为节
选，完整版请致电致函索取
2、　                                                 一这本书之所以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是因为它让我联想起2003年《
南方周末》刊发的、一篇在当时曾震撼了很多国人心灵的特别报道———《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
。　　报道讲述的是，一群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老人，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
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默默无闻花费近十年光阴编纂出了一本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
英美法词典。用当时司法部一位司长的话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象征着国家司法权威的
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
的事。”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
长；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
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1949年以前就已是法学权威和前辈名宿，而且还
有一个共同身份———都出身于中国近代英美法系教育的“摇篮”东吴大学。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在1946年，由于负责“东京审判”的远东军事法庭采用的是英美
法程序，而当时中国熟谙英美法程序的学者几乎全部在东吴大学，所以，正是由他们组成了当时中国
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
人物，在东吴大学被撤销（1952年）之后的近30年时间里，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
教师、打更门卫甚至劳改犯。　　而他们被忽视的代价则是在英美法教育被历史割断了30年后，随着
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这方面的人才出现“断档”，甚至找不到熟谙国际公法的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
法官职务。以至于，在1993年，当时中国派往驻海牙国际法院的法官李浩培（东吴大学出身）就职时
已是88岁高龄，到离任时已届91岁。另外，上世纪90年代，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对香港原有英文成
文法的审查，也全部由这些东吴大学遗老完成，此时，他们平均年龄已逾80岁。　　比较巧合的是，
在《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这篇报道里，提到其中一位参与编纂英美法词典的老先生潘汉典，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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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是《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书中介绍的晚清民国10位法学家的最后一位。　　二　　当然，相比前
面提到的《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一书对晚清民国法学家思想、际遇的
梳理，其中那些“失踪者”的失踪原因，在风云诡谲的历史浪潮中，则更要深邃、复杂得多。　　本
书关注的被法律史忽视的晚清民国人物，他们中有不少并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反而在政治、社会等其
他领域有所留痕。只是，他们作为法律人的身份，并不那么被人们熟知。　　比如，位列书中“失踪
者”第一位的章宗祥，这个人其实咱们一点都不陌生。对！就是咱们从小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看到的
，“五四”运动中被学生群殴的那位！当时被称为“卖国贼”的章宗祥，为什么会遭遇群殴呢？因为
他曾以司法总长和外交官身份，签署过一系列外交文件，并担任当时中国参加一战后巴黎和会的代表
。这些文件在国内遭遇不满的结果，就是很多人把激愤的情绪，全都发泄到这位外交官员身上。所谓
弱国无外交，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个由时代加诸于个人身上的悲剧。说句题外话，当年听到肇事
的学生被捕时，章宗祥不仅没有乘机提出控告，反而派其妻子出面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其后他离开
政坛，也离开了其熟悉的法律领域，投身实业。相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北大领袖，在“火
烧赵家楼”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爱国学生”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真正的大汉奸，出
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有时，历史的真相就是这么诡谲。　　说起
来，章宗祥这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名副其实是中国第一批受过系统现代专业训练的法学家
。在章宗祥的法律人生涯里，清末，他担任过宪政编查馆法制局副局长。民国之后，他担任过中央法
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即最高法院院长)和司法总长。可以说，中国近代立法、司法各个领域的初步
成型和奠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的身影。其最大的成就，要算参与制定了中国近代首部刑法———《
大清新刑律》（1911年颁布）。　　又如，曾出使比、瑞、日等国，在外交界较具影响的汪荣宝，早
年曾经在清末宪政编查馆任职，后奉派为协纂宪法大臣，对于近代宪法发展具有开创性贡献。上世
纪30年代初，法学家徐道隣25岁便在德国出版《宪法的变迁》，震动欧洲宪法学界。还有书中提到的
董康，他撰写了《刑法宜注重礼教之刍议》一文，法失而求诸于“礼”，一方面，试图通过礼教重塑
权威，维持国家社会秩序之安定，另一方面，试图借助习惯使新法获得认同，保障新式法律能执行顺
利。晚清民国法律人一般既接受过旧式教育，又接受了新式教育，当时法律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变革
与传统的矛盾。这里既包括古与今，又包括中与西的冲突。中国的近代化是外发性的，因此变革与传
统之间的碰撞尤为激烈。　　客观而言，外忧内患的时代似乎没有给予当时这些法学家宽松的环境，
许多晚清民国的法律人在年轻有为时处于国家患难时期，在中年要出成果时遭遇家国命运变革。少年
成名，老无所用，是许多这代法律人的写照。这个时代中的法律人似乎也没有平和的心态，更多的是
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焦灼。于是导致了晚清民国的法律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彷徨，甚至有时同一
个人观点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问题。但晚清民国法律人的努力无论是其正面意义，还是存在的问题
，都是时代的缩影，不应被遗忘。新文化运动之后，种种关于解决中国问题路径的思想理论之争，演
变为政治之争，又变为军事的决战，法治文明的传承可谓时断时续。　　他们在法律史上的“失踪”
，既有个人的命运因素（如章宗祥在“五四”运动中的遭遇），又受历史大变革的影响。以作者对民
国法学家燕树棠的“寻访”为例，这位耶鲁大学法学博士，30岁即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
同时兼授清华大学法律课程。他不但学问好，教学出彩，还曾就任于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主导民国
民法亲属篇等多部法律的修订，后又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这样一位在法学教研、立法司法界均
深有造诣的法律人，上世纪50年代后主要的时光都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法律系编译室内度过。他的工
作并不是研究，而是“每天到开水房将图书馆所有办公室的开水瓶灌满，以供人们饮用”。时间慢慢
过去，他终于淡出了法律史的视野。　　时代的变迁之下，可能以往很多的法律人，被我们所忽视、
所遗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失踪”意味着其作为法律人的身份与经历不为国家、社会、同行甚至
家人所熟悉。因为时代的特殊因素，即便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他们知道其作为一个父亲的存在，但
作为法律人的经历就未必了解得清楚，未必了解得深刻。比如书中提到，作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了徐道
隣的女儿———艺术史专家徐小虎，并把自己研究徐道隣先生的两篇文章发给她，她看完以后才知道
，原来自己父亲作为一个“法律人”有这样特别的履历。　　当然，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本书
其实还可以增补更多“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北洋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法律人杨荫杭（
杨绛的父亲）将其传讯拘押。这件事很能体现当时一代法律人的信仰和人格，或许我们可以将杨荫杭
的往事也钩沉出来。类似的人物还有很多，郁达夫的哥哥郁华、大法官吴经熊、1947年宪法的起草者
张君劢等等，都值得一书。　　三　　每个时代都有其在思想、观念、价值上的“主流”，而这些“
主流”是怎么形成的？对这些“主流”本身，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呢？在这些“主流”之外，那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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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被忽略的“失踪者”，无疑不幸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余数”，那么，这些“余数”就真的毫无
价值吗？　　学者朱学勤在其《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中，曾追忆自己年少时与一群关心精神胜过关
心生活的同道“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然而，具有反讽
意味的是，以后他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
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　　
朱先生由是感慨：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
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代有新人，但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
，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
与历史学的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
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
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
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
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
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
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
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
就不难暗杀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
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
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
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法律人的际遇，即是中国近代
法治文明命运变迁的侧影。法律无疑是历史的延伸，各国现行“良法”皆有“历史来由”。“半世浮
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晚清民国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解体和
近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时代中的法律人通过知与行演绎着各自法律的故事。相对于制度变迁的冰冷无
情，这些法律故事有血有肉，见证了法治中国的百年历程。就如《归来》中才华横溢的学者陆焉识
，20多年的时间都荒废在了边疆大漠之中，归来后却面对着妻子的失忆，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
比历史的苦难更可怕的，是对历史的失忆，慰藉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灵魂，并给予他们的继承者以力量
。对他们来说，这番寻找，可能将有特别的激励和鼓舞吧。或许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寻找法律
史上的失踪者的价值所在。　　无论中外，文明火种的接续，最核心的部分都是思想、观念的传承。
如果说，法学家的“失踪”只是一个隐喻，那么“寻找”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完成对一个国家法治
文明记忆的修复和重建。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今天对他们的研究，既是重建事实，还以历
史公道，亦能从中窥得思想与学术的传承，领会文化与文明的碰撞，体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感悟人
生与人心的变迁。发现百余年来中国法学、法治的经验教训，以探究未来中国的法治之路。”原载：
《新文化周刊》 作者：肖金
3、“堪称幸运的是，当时票面必须写上议员的名字，该名单保留了下来，可作今天判断之用。”“
旧派的后期领袖劳乃宣，更坦言新刑律其不同意之条文不过百分之三四，同意者却有百分之九十多。
新刑律凡400余条，劳乃宣领衔提出的《新刑律修正案》涉及修改、移动、修复、增纂的条文数为13条
又2项，可证其所言非虚。”“⋯⋯在此之前，于《论秋审制度与欧美减刑委员会》《前清司法制度
》等文中，已有所涉及，后更有《秋审制度》一书，凡十五六万字，集中论述。在此基础上，董康概
括出四十条提要，著成《清秋审条例》。⋯⋯全书共两章，第一章通例，凡九条，介绍秋审、朝审的
概念、期限、适用法规、处分、例外、惩戒等基本问题，第二章分例，凡三十一条，依秋审之程序编
定。这样的体例，显然出自具有现代法学素养的学者之手，乃以程序法之视角，观察秋审制度。”“
⋯⋯始信吾东方以礼教立国，绝不容无端废弃，致令削足就履。”“惟需要审慎的是，专业的划分仅
仅是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却不应以此为由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所谓‘法学的法律史’与‘历史
学的法律史’之分作为学科的事实存在即可，非要强加区别、优劣比较，则大可不必，因为王道乃是
学者的素养与作品的质量，而非其身上所贴的专业标签。”“1971年何炳棣和杨振宁、王浩、任之恭
、陈省身五位著名旅美学者访华，写出《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对‘文革’中的中国做出了今
天看起来匪夷所思的高度评价，⋯⋯学人的解读颇为精彩：‘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让他们在西
方那样的处境下，再来对自己的祖国提出批评。这种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知识
分子对国家统一渴望的极端表现，以事实判断，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一点自己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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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观察，但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情感，让他们的理性失去了对事实的反省。’”“清末民初之间，中国
国势不振，渐渐丧失从前重人重德之自信力，而以为泰西各国盛强，多赖法律，于是渐次崇尚法律，
而轻视‘人’的问题，迷信人事之一切可以取决于制度。⋯⋯近年来我国对司法之建议及改革，多制
度之形式，而忽略司法之精神，以致法官创建之精神和人格之修养，反不及旧制时代之提倡与努力。
这种状态造成之主因，是由于我们迷信了西洋思想上对于司法之沿习的错解。我们采用西洋法制，反
而以误传误，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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